
第 3920號公告 水污染管制 (排污設備 )規例 (第 358章附屬法例 )

第 26條引用

道路 (工程、使用及補償 )條例 (第 370章 )

工務計劃項目第 4339DS號 (部份 ) 
北區污水收集系統第 2階段第 1期 
大埔泰亨鄉村污水收集系統

勘誤

現公布 2011年 10月 14日和 2011年 10月 21日出版的第 15卷第 41期及第 42期的中文版及英
文版憲報所載的第 6650號政府公告及計劃有以下更正：

(1) ‘第 11 S.G RP號 (部份 )、第 499 S.B號 (部份 )、第 499 S.C號 (部份 )、第 499 S.D號 (部
份 )’ 及 ‘11 S.G RP (Portion), 499 S.B (Portion), 499 S.C (Portion), 499 S.D (Portion)’ 應
分別新增於公告內第 3段第 (iv)項目及計劃內第 2段第 (iv)項目 ‘更改丈量約份第 7號地
段’ 及 ‘change in the area of proposed land resumption of Lots Nos.’ 之後； 

(2) 公告內第 2段及計劃內第 1段的 ‘修訂圖則第 70106/V/TH3A號’ 中丈量約份第 7號地段
第 66號 (部份 )及 Lot No. 66 (Portion) in D.D. 7 of ‘Amendment Plan No. 70106/V/
TH3A’ 的施工區範圍應更正為 ‘收地圖則第 TPM5251a號’ 及 ‘Resumption Plan No. 
TPM5251a’ 的相關收地範圍；及

(3) 在上述英文版公告內第 1段引述的 ‘Plan No. TMP5278’及第 2段的 ‘Plan No. TMP5278a’ 
應分別更正為 ‘Plan No. TPM5278’ 及 ‘Plan No. TPM5278a’。

同時，現公布 2011年 12月 30日出版的第 15卷第 52期及 2012年 1月 6日出版的第 16卷第 
1期中文版憲報所載的第 8545號政府公告的標題有以下更正：

 (1) ‘大埔泰亨污水收集系統’ 應更正為 ‘大埔泰亨鄉村污水收集系統’。

2013年 6月 27日 署理高級環境保護主任廖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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